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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本校專任教師之超授鐘點費及兼任教師之授課鐘點費，依本要點發給。 

二、本校各學制班別鐘點費之發給標準，依教師職別訂定如附表。 

三、本校專任教師授課鐘點數以每學年為計算單位，專任教師超支鐘點費於每學

年第二學期合併發放。 

四、本校兼任教師鐘點費暨專任教師超支鐘點費依本校學期授課週數發放。 

五、依本校教師請假辦法第十條規定支付之代課鐘點費，以代課教師之職級為計

算標準，並依實際授課次數發給。 

六、留職停薪之教師仍返校授課者，得另支鐘點費；休假及留職帶薪之教師仍返校

授課者，不另支鐘點費。 

七、合作辦學或專案教學之鐘點費發給標準，依各合作契約或專案計畫標準支給；

如無，則由承辦單位簽請校長參考本要點酌定之。 

八、本要點經行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發布施行，修正時亦同。 

  

 附 表：法鼓文理學院教師鐘點費發給標準表 

   

  

學制 

班別 日/夜 教師職別 

教授 副教授 助理教授 講師 

日間 

學制 

學士班 

碩士班 

博士班 

日 995 855 795 725 

夜 1035 885 835 770 

進修 

學制 

進修學士班 1035 900 900 900 

碩士在職專班 2000 1900 1800   

 備註： 

1.  夜間授課時間為下午 5 時以後。 

2.  專任教師超授鐘點費及兼任教師鐘點費，比照 111 年 1 月 1 日

公立大專校院兼任教師鐘點費支給基準表規定辦理。 

3.  本校專兼任專業技術人員及研究人員鐘點費標準比照上述相當職級

發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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